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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處理性騷擾案，未

善盡維護性騷擾被害人權益之責，消極處

理之過程，令民眾質疑官官相護，無法信

服該公司之調查結果，有損政府威信，核

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台電）綜合施工

處知悉性騷擾案後，遲未依法進入性騷擾申訴流程，有

大事化小之意圖，在接到性騷擾加害者甲先生之書面後，

隨即成立未符法令規定之訪談小組進行調查，有官官相

護之嫌，而台電之調查結論又均與勞委會、台北市政府

之調查結果相違等情。爰經本院調取相關卷證審閱，並

詢問經濟部人事處、國營會、台電人力資源處、政風處、

台電綜合施工處等相關人員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糾

正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

一、台電綜合施工處相關主管知悉性騷擾案後，延宕辦理

申訴案，未善盡維護性騷擾被害人權益之責，相關處

理作為悖離有關法令規定，有大事化小之傾向，核有

違失 

(一)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

準則第 6 條規定：「一、性騷擾之申訴得以言詞或

書面提出。以言詞為申訴者，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

作成紀錄，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，確認其內容

無誤後，由其簽名或蓋章。二、前項書面應由申訴

人簽名或蓋章，並載明下列事項：（一）申訴人姓

名、服務單位及職稱、住居所、聯絡電話、申訴日

期。（二）有代理人者，應檢附委任書，並載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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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、住居所、聯絡電話。（三）申訴之事實及內

容。」另，台電公司防治性騷擾申訴調查及懲戒處

理要點第 7 點規定：「台電公司由總管理處設性騷

擾申訴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申評會），負責處理

性騷擾申訴案件。」同要點第 8 點規定：「性騷擾

事件之申訴，受害人或其代理人應向本公司申評會

為之。申訴得以言詞或書面提出，以言詞為申訴者，

受理之人員應作成紀錄，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，

確認其內容無誤後，由其簽名或蓋章。申訴書或言

詞作成之紀錄。」 

(二)據綜合施工處陳○○副處長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證

稱，楊○○經理是直接向林○○處長報告此事，林

○○處長擔心性騷擾對女性員工會有名聲不好的影

響，希望楊經理在內部先行調查，至於楊經理如何

調查，陳○○副處長不清楚云云。另據黃○○課長

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證稱：楊○○經理是在 100 年

2 月過完年後，○○○（以下稱 A 小姐）父親和楊

○○經理說 A 小姐被性騷擾事，5 月黃○○有跟楊

○○經理在督導室就○○○（以下稱甲先生）的回

覆跟 A 小姐訪談，當天 A 小姐沒有提任何證據。之

後黃○○課長上公司人資處性騷擾防治網站去了解

如何處理性騷擾事的資料，黃○○課長就去跟林○

○處長報告這件事，並說如果我們無法處理時，是

不是轉由總公司專門處理性騷擾的管道處理？云云。

另據 A 小姐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證稱：「100 年 5

月份楊○○經理及黃○○課長訪談過後，楊○○經

理在訪談過後幾天問 A 小姐是否要正式申訴，A 小

姐跟楊○○經理堅決說要正式申訴，楊經理說那就

要正式進入申訴流程。」又依本院聽取楊○○經理

及黃○○課長 100年 5月 25日訪談 A小姐之錄音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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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略以，……（密不錄由），然未見綜合施工處任

何依法之處置或告知申訴方式。足見，林○○處長

屢次指示下屬調查 A 小姐性騷擾案，A 小姐多次明

確表達要申訴之下，台電綜合施工處卻遲未進入性

騷擾申訴流程，影響被害人權益。 

(三)經濟部函復本院該部之調查稱以，100 年 2 月 A 小

姐父親向綜合施工處工安組楊○○經理反映其女遭

受性騷擾，並希望保密低調處理，楊經理乃向該處

林○○處長報告獲同意由楊經理先行審慎低調查訪。

楊經理遂於 3~4 月間向雙方當事人及 2 位辦公室同

事加以求證，惟未獲證實確有其事，訪查期間之處

理情形均向處長報告並轉知 A 小姐父親；同時 A 小

姐父親亦曾私下進行查訪；100 年 5 月林○○處長

與 A 小姐雙親於辦公室面談時表示，如查無證據，

無法據以處分甲先生，建議 A 小姐雙親應立即依台

電規定送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。A 小姐雙親

仍擔心查無證據怕甲先生反告誣告，對 A 小姐不利

導致二次傷害，而請求暫緩處理；同年 5~6 月期間

A 小姐父親亦不斷託請多位親朋好友關切勸導，並

要求只要甲先生一句道歉以求事圓……而台電綜合

施工處未於第一時間告知申訴管道及留存書面紀錄，

仍有未盡妥適之處云云。惟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供

本院 101 年 3 月 2 日 A 小姐之父送至台北市政府勞

工局聲明書書面資料略以，100 年 2 月 9 日 A 小姐

之父當面向其女之主管楊○○經理、張○○課長請

求儘速依規章處理甲先生性騷擾 A 小姐事件，希望

家人能早日恢復正常生活，未有要求延後處理情事。

基此，台電綜合施工處相關主管以不斷訪查，屢以

甲先生否認、查無證據、同理心、將會影響 A 小姐

名譽云云等語，意圖影響 A 小姐及其父親，復又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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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接受 A 小姐父親暫緩處理之請求，且以 A 小姐父

親勸導 A 小姐方式，藉以影響 A 小姐申訴意願，惟

本院由 A 小姐父親提供台北市政府之書面聲明書，

及前開本院聽取楊○○經理及黃○○課長 100 年 5

月 25 日訪談 A 小姐之錄音內容，台電對經濟部及本

院之申辯，顯係避重就輕，卸責之詞。 

(四)綜上，台電綜合施工處先由相關主管將性騷擾事件

淡化為查無實證事件，再將 A 小姐父親尋求真相過

程，辯稱為接受 A 小姐父親暫緩移辦之請求，然據

本院聽取前開錄音內容及 A小姐父親之書面聲明書

及綜合施工處相關主管於台北市政府之證詞，則台

電顯係以該等作為掩飾未依法處理之實，並意圖大

事化小，核有違失。 

二、台電綜合施工處先是未依法處理性騷擾案，復成立未

符法令規定之訪談小組進行調查，有官官相護之嫌；

而台電之調查結論又與勞政機關調查認定性騷擾屬

實之結果相違，顯見台電未能確實及秉公調查，核有

明顯疏失 

(一)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

準則第 7 第 2 項規定：「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，

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，

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。」次按性別工作平

等法第 5 條規定：「為審議、諮詢及促進性別工作

平等事項，各級主管機關應設性別工作平等會。前

項性別工作平等會應置委員 5 人至 11 人，任期兩

年，由具備勞工事務、性別問題之相關學識經驗或

法律專業人士擔任之，其中經勞工團體、女性團體

推薦之委員各 2 人，女性委員人數應占全體委員人

數二分之一以上。」又，台電防治性騷擾申訴調查

及懲戒處理要點第 7 點第 2 項規定：「申評會置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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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11 人，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，由總經理指定副

總經理 1 人兼任，並為會議主席，主任委員因故無

法主持會議時，得指定委員代理之；其餘委員，由

總經理就本公司員工、社會公正人士、民間團體代

表及專家學者聘（派）兼任之，其中女性委員不得

少於二分之一，男性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委員

中社會公正人士、民間團體代表及專家學者不得少

於三分之一。委員任期 2 年，期滿得續聘（派）。

任期內出缺時，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

止。」同要點第 5 點規定：「各單位應妥適利用集

會、廣播、印刷品及網路等各種傳遞訊息方式，加

強員工有關性騷擾防治措施及申訴管道之宣導，並

利用辦理年度訓練、講習時規劃相關課程。」同要

點第 6 點規定：「本公司由總管理處設置受理性騷

擾申訴之管道如下，各單位應將相關資訊於工作場

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。」另，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

例第 5 條規定：「政風機構掌理事項如左：一、關

於本機關政風法令之擬訂事項。二、關於本機關政

風法令之宣導事項。三、關於本機關員工貪瀆不法

之預防、發掘及處理檢舉事項。四、關於本機關政

風興革建議事項。五、關於本機關政風考核獎懲建

議事項。六、關於本機關公務機密維護事項。七、

其他有關政風事項。」 

(二)據經濟部政風處 101 年 10 月 5 日經政處字第

10104238590 號函復本院略以：張○○課長於 100

年 6月 28日接獲甲先生書面報告並請張○○課長介

入調查後，當日密請 A 小姐說明，A 小姐於同年 7

月 6 日提出書面報告，張○○課長並向該處處長林

○○面報，林處長指示由人力資源課課長陳○○、

政風課課長張○○及吉興公司經理朱○○成立訪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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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，由副處長陳○○擔任召集人。據台電綜合施

工處林○○處長於本院約詢時稱以，因甲先生向張

○○課長說 A 小姐對其恐嚇，提出書面請政風課介

入調查事實真相，遂併同性騷擾案，指示由人力資

源課課長陳○○、政風課課長張○○及吉興公司經

理朱○○、副處長陳○○擔任召集人，共計 4 人成

立訪談小組。然檢視甲先生控訴 A 小姐恐嚇之書面

內容略以：「……A 小姐於 6 月 28 日以兇惡的眼神

及語帶恐嚇的語氣對我說『別以為你會沒事』。」

難謂甲先生遭受恐嚇。 

(三)查台電綜合施工處先是未依法處理性騷擾案，卻於

接獲甲先生控訴案後，立即啟動未符勞委會法令規

定應有一定男女委員比例之 4 位男性委員訪談小組，

於 100 年 7 月 11 日至 27 日進行調查。據本院聽取

台電綜合施工處訪談小組錄音內容，相關證人證稱

……（密不錄由），而台電綜合施工處相關主管對

於本院詢問何以不知甲先生會對女性以腳去碰觸之

問題，陳稱：僅專注於公事，私人行為不過問等語，

此有到院筆錄在卷可稽。足見，台電綜合施工處相

關主管長期怠忽管理並消極處理性騷擾案，肇致間

接助長甲先生對女性不禮貌或騷擾之行為；另吉興

公司朱○○經理當場認為……（密不錄由），然該

訪談小組之台電主管卻於訪談中對於不利甲先生之

說詞，立即以甲先生可能是開玩笑之說法卸責。台

電綜合施工處相關處理及該訪談小組之調查作為，

有官官相護之嫌。 

(四)據 A 小姐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談話紀錄證稱：「…

…（密不錄由）」。足見，台電之性騷擾宣導不足，

且對被害者之保護不夠，此由 A 小姐在 100 年 2 月

由其父親代為向主管申訴、5 月接受綜合施工處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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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訪談、7 月接受訪談小組訪談、迄至 100 年 8 月

仍不清楚台電性騷擾案處理流程在卷可稽。 

(五)又，A 小姐接受訪談小組調查後，認為調查不公，

台電總公司人力資源處遂於 8 月 8 日收到 A 小姐性

騷擾申訴書，9 日受理調查並送請主任委員林副總

經理○○指派 4 位委員（大○法律代書聯合事務所

律師涂○○、台電法律事務室主任胡○○、政風處

長蔣○○、材料處處長莊○○）成立專案小組進行

調查。8 月 18 日召開第一次專案調查小組會議決議

：就目前 A 小姐提供之書面資料及綜合施工處訪談

資料，似無較具體明確之證據，遂決議對當事人雙

方及綜合施工處相關人員進行訪談。 

(六)據 9月 15日台電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訪談紀錄，

對 A 小姐而言，屬於第 2 次另有 4 位調查成員來調

查，復因前面已曾被多次調查，結果均為性騷擾案

不成立，遂對台電喪失信賴感，對於後續台電總公

司性騷擾申訴評議調查委員會之調查，遂採以保留

相關事證為由，未積極提供事證，惟 A 小姐於台電

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證稱：……（密不錄由），

然台電未正視 A 小姐陳訴甲先生性騷擾之不舒服感

覺，即使 A 小姐續訴甲先生……（密不錄由），均

視為開玩笑，僅請綜合施工處告誡甲先生，卻對 A

小姐以舉證不足，調查結果為難以認定構成性騷擾

云云。 

(七)據台北市政府裁處書事實綜整略以，……（密不錄

由），因受裁處人（編按：台電）之處理態度係以

消極、掩蓋事實，而造成相關證人在被申訴人（編

按：台電）正式調查過程中不敢陳述事實。另，本

院於 101 年 9 月 26 日以處台調伍字第 1010832673

號函詢勞委會說明本案性騷擾是否屬實？據勞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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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年 10月 5日勞訴字第 1010165055號函復本院，

依該會 101年 7月 6日勞訴字第 1010004471號訴願

決定書，本案性騷擾屬實。足見，台電相關調查作

成性騷擾案不成立之決議，核與台北市政府、勞委

會之認定有違，其認事用法顯有缺失。 

(八)另查，本院函請經濟部調查本案，該部於 101 年 10

月 15日以經授營字第 10120374670號函復調查情形

略以：「台電相關規定係依據台電防治性騷擾申訴

調查及懲戒處理要點及各單位防治及處理性騷擾應

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」云云。惟查台電於 101 年 3

月 13日方以電人字第 10103067921號函頒各單位防

治及處理性騷擾應行注意事項第 3 條：「單位各級

主管接獲申訴或知悉有性騷擾或疑似性騷擾情事發

生時，除告知當事人台電受理性騷擾申訴之管道外，

並應依『性別工作平等法』第 13 條第 2 項及台電『

防治性騷擾申訴調查及懲戒處理要點』第 4 點之規

定，採取立即且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，並留存相

關書面紀錄。」而本案台電調查時點為 100 年期間，

本院函請經濟部調查台電有無違失，該部先採台電

處理本案相關主管說詞，未予以詳查事實，復以台

電於 101 年函頒各單位防治及處理性騷擾應行注意

事項之規定函復本院台電辦理之法令依據，認台電

之違失僅因未留存相關調查之書面紀錄，亦未於第

一時間告知申訴管道，則請台電檢討改善云云，其

函復內容避重就輕，顯有疏失。 

(九)綜上，台電先是未依法處理性騷擾案，嗣後，業務

執掌非辦理性騷擾案之政風課，接獲甲先生自承遭

受 A 小姐恐嚇之書面報告，並收到 A 小姐遭受性騷

擾情形之報告書後，未依法函報台電總公司處理，

而交由林○○處長處理，處長立即指示於綜合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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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成立未符男女比例法令規定之訪談小組。該小組

訪談之證人……（密不錄由），然該訪談小組之台

電相關主管卻當場以甲先生是開玩笑之說法以解

免其咎責之論據，該等訪談實情並未翔實載於綜合

施工處性騷擾申訴案件訪談紀要表內，有官官相護

之嫌。之後，台電總公司所成立之性騷擾申訴評議

委員會，先是未審 A 小姐業於 2 月由其父親反應給

主管稱渠遭到甲先生性騷擾案後、陸續接受相關主

管之調查，雖屢次明確表達要申訴，然綜合施工處

卻淡化成查無實證，在甲先生對 A 小姐提出恐嚇之

控訴後，綜合施工處隨即於 7 月成立訪談小組，實

讓 A 小姐越發感覺工作環境不友善，工作情緒大受

影響，因前面已經被多次調查，結果卻為性騷擾案

不成立，質疑官官相護，遂對台電喪失信賴感，對

於後續台電總公司所成立之性騷擾申訴評議調查

委員會之調查遂採以保留相關事證為由，未積極提

供事證等眾多因素；又台電調查結果與台北市政府、

勞委會調查認定性騷擾屬實之結果相違，均顯見台

電未能確實及秉公調查，核有明顯疏失。 

綜上所述，台電綜合施工處相關主管先將性騷擾事件

淡化為查無實證事件，再將 A 小姐父親尋求真相過程，辯

稱為接受 A 小姐父親暫緩處理之請求，延宕辦理性騷擾案

；又相關主管長期怠忽管理並消極處理性騷擾案，肇致間

接助長甲先生對女性不禮貌或騷擾之行為；復在接到性騷

擾加害者甲先生之書面後，成立未符男女委員比例之訪談

小組進行調查，有官官相護之嫌；另台電總公司先是未審

A 小姐多次接受調查卻屢未能依法申訴，業對台電喪失信

賴感，而未積極提供事證之情，又未考慮 A 小姐於該會續

訴甲先生……（密不錄由），均視為開玩笑，僅請綜合施

工處告誡甲先生，卻對 A 小姐以舉證不足，其調查結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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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以認定構成性騷擾，核與台北市政府及勞委會調查性騷

擾屬實之結果相違，足見台電未能確實及秉公調查，均顯

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行政院轉飭

所屬確實檢討並依法妥處見復。 


